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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不动产处置的复

杂性及其处置思路

相较于单一不动产， 大宗不动

产处置流程较为复杂， 主要表现

为： 一是大宗不动产体量巨大， 财

产调查和确定处置参考价等耗时较

长。 在以千万元、 亿元为级别的金

融借款中， 抵押不动产通常为整幢

或者数幢办公楼、 住宅、 商业综合

体和在建工程等， 加之不动产遍布

全国各地， 对其进行现状调查以及

主要通过委托评估确定处置参考

价，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物

力。 二是执行当事人对大宗不动产

的处置方式争议较大。 如果将大宗

不动产作为整体进行处置， 因其价

值较大， 竞买门槛高、 成交概率

低。 如果予以分拆逐一进行单个处

置， 处置时间较长， 严重制约执行

效率， 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往往

难以就处置方式达成一致意见。 三

是大宗不动产涉及利益相关方众

多， 法律关系复杂。 办公用房、 商

铺等商业不动产普遍存在租赁情

况， 层层转租现象较为常见， 房地

产开发商作为被执行人时其名下的

不动产往往涉及小业主、 建设施工

方等相关利益主体， 群体性矛盾较

为突出。 四是大宗不动产实际占有

使用人数较多， 强制交付难度大。

大宗不动产在变价成交后被执行

人、 承租人等无权占有， 人数众多

且拒不配合的情况下， 强制腾退交

付的成本高， 甚至可能引发社会不

安定因素。 五是涉行政事项多， 沟

通协调时间长。 大宗不动产可能存

在长期未开发、 土地出让金未足额

缴纳、 土地规划用途变更、 违章搭

建、 未按规定用途使用等情况， 加

之过户税收审核复杂等问题， 需要

与有关部门多次反复沟通、 周期较

长。

基于大宗不动产的特点和处置

复杂性， 在处置过程中应当确立以

下基本思路： 贯彻善意文明执行和

双赢多赢共赢理念， 在依法平等保

护各方利益主体合法权益的前提

下， 通过调整和优化处置方式， 尽

可能促进变价成交、 降低执行成

本、 提高执行效率。

保护大宗不动产处置

中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大宗不动产处置中涉及到的各

方主体及其合法权益主要包括： 一

是执行当事人。 就申请执行人而

言， 就是要通过高质、 高效地处置

大宗不动产， 尽可能实现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债权。 就被执行人而

言， 就是要通过合法、 公开、 公平

的处置程序实现大宗不动产价值的

最大化， 尽可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债务。 二是对大宗不动产

享有实体权利的案外人。 就享有物

权期待权的购房者而言， 就是要依

法将物权期待权所指向的房屋排除

出处置的范围。 就享有租赁权的承

租人而言， 就是要依法负担租赁权

进行处置， 保障其在变价成交后继

续享有占有、 使用的权利。 此外，

租赁权中还存在着大量因设立在抵

押权之后甚至查封之后而不能对抗

申请执行人的情形。 三是对大宗不

动产享有法定权利的其他利害关系

人。 主要是依照《民法典》 第二百

七十六条对建筑区划内车位享有优

先权利的业主。

上述相关主体中， 争议最大的

是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的租赁权和

大宗车位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处理

方式问题。

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的租赁权

的处理方式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变卖财产的

规定》 （以下简称 《民事拍卖规

定》）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和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

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

二十四条第一款， 不动产被抵押或

者查封后被执行人再行出租的， 负

担租赁权处置影响在先的抵押债权

或者在先查封债权的， 应当除去租

赁权后进行拍卖。

然而， 就大宗不动产而言， 不

负担租赁权拍卖将会产生如下一系

列棘手的执行难题： 一是承租人权

利处于不安定状态， 引发关联诉

讼。 对于租赁关系真实、 合法的承

租人而言， 因司法拍卖使得租赁合

同无法继续履行的， 将会在承租人

与被执行人之间衍生出关联民事诉

讼和复杂的权利义务争议。 二是实

施强制腾司法成本高。 依照《民事

拍卖规定》 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

机制、 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 第十

八条第三款， 拍卖财产为不动产且

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无权占用的， 人民

法院应当依法负责腾退并将不动产交

付给买受人。 在承租人利益受到较大

影响但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

强制腾退成本高、 难度大。 三是影响

不动产的有效利用与社会经济的整体

发展。 强制腾退将导致生产经营中

断， 不仅承租人要重新寻找租赁场

所， 而且买受人在取得商业不动产后

也要重新招租， 从社会整体而言都是

成本和消耗， 无益于财产价值和社会

财富的最大化。

大宗不动产主要是商业不动产，

以出租并收取租金为主要目的， 在业

态成熟、 租赁充分、 租金合理的情况

下， 负担租赁权拍卖更有利于实现其

交换价值。 有鉴于此， 租赁权不得对

抗在先抵押权、 在先查封债权的判断

标准应当理解为负担租赁权拍卖是否

影响大宗不动产的价值。 在大宗商业

不动产上所存在的实际租赁关系真

实， 租金水平符合市场标准， 租金支

付方式符合商业惯例的情况下， 应当

负担实际租赁进行拍卖， 进而消解除

去租赁权拍卖而引发的各种法律、 社

会问题。

大宗车位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处

理方式

对于大宗车位， 尤其是大宗住宅

车位， 采取整体拍卖进行处置存在的

问题主要有： 一是成交可能性较低。

大宗车位整体拍卖价值较高， 业主无

力购买， 因车位属于附属配套设施，

其他主体竞买意愿也不强烈。 二是难

以首先满足业主需要。 即使拍卖成

交， 买受人出于追求商业利润， 往往

会提高向业主出租或者出售的价格，

有的甚至会高价优先出租给非业主使

用， 侵害业主依法对配套车位所享有

的首先满足需要的权利。 有鉴于此，

对于大宗车位尤其是大宗住宅车位，

应当以分拆单个拍卖为原则， 将竞买

主体限定为业主， 在车位数量不能满

足全体业主需求的情况下还应当限定

竞买的数量。 经分拆单个拍卖未成交

的车位， 可以合并进行变卖， 但在拍

卖公告中应当明确买受人在经营中负

有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义务。

调整优化大宗不动产

的处置方式

从单一不动产之间的异同上来

看， 大宗不动产可以分为同质大宗不

动产和非同质大宗不动产。 前者是指

具有独立物权的多个不动产所在地相

同， 相互之间不存在差异性， 如面

积、 评估价格均相同的大宗车位等；

后者是指具有独立物权的多个不动产

所在地相同， 但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

差异性， 如面积、 位置、 评估价格均

不尽一致的住宅、 办公楼、 商铺等。

在处置方式上， 为了提高执行效率和

实现财产价值的最大化， 可以采取不

同的模式予以调整和优化。

同质大宗不动产“打包上拍、 分

拆竞买、 价优先选” 模式

“打包上拍” 是指将同质大宗不

动产在一个拍卖公告中一次性全部打

包上拍， 有利于节约执行成本、 提高

执行效率。 “分拆竞买” 是指竞买人

竞价的对象不是大宗不动产整体而是

单个不动产， 从而大幅降低竞买门

槛， 有利于促进拍卖成交。 “价优先

选” 是指同质大宗不动产拍卖的实质

是不动产选择权， 出价高的享有在先

的选择权， 从而形成竞价机制， 有利

于提高溢价率。

非同质大宗不动产“集约化上

拍、 菜单式竞买、 灵活性变价” 模式

“集约化上拍” 是指全面整合非

同质大宗不动产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信

息， 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开发专门

模块， 实现对所有不动产的差异性信

息一次性集约化发布。 “菜单式竞

买” 是指全方位设计以楼层、 位置、

功能区域、 起拍价格等为分类依据、

易于导航的竞买程序， 竞买人可以根

据需求同时对单一或者多个不动产进

行菜单式竞买。 “灵活性变价” 是指

在对非同质大宗不动产分别确定处置

参考价的基础上全流程精准对接市场

需求， 探索“分拆拍卖－分拆变卖”

“分拆拍卖－整体变卖” “整体拍卖－

分拆变卖” 的灵活性变价方式， 并在

首次拍卖公告中特别提示所采取的具

体方式， 确保拍卖程序的公平与公

开， 最大可能提升成交率和溢价率。

结语

大宗不动产的执行既与申请执行

人、 被执行人等当事人利益相关， 又

与买受人、 承租人等案外人利益相

关， 还与区域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稳

定等社会整体利益相关， 需要根据大

宗不动产的类型、 特点有针对性地采

取相应处置方式， 努力实现双赢多赢

共赢。

（作者系上海金融法院执行局副

局长、 三级高级法官）

□ 金殿军

金融借款中将数量众多的大宗不动产作为抵押物的情形较为常见。 如何妥善、 有效处置大宗不动

产， 不仅关系到金融债权能否得到及时、 足额的实现， 而且关系到大宗不动产上多方利害关系人合法

权益能否得到切实维护， 考验着执行人员贯彻善意文明执行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的能力与水平。

责
任
编
辑/

王
睿
卿

E
-
m
ail:fzb

fyzk
@
1
2
6
.co

m

B2

2025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二

实
务

探
索

大宗不动产的处置思路与办理要点


